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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等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八届董

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5 日下午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

方式召开，现场会议地址为海南省五指山市，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

我们参加了本次会议。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

导意见》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基于独

立判断的立场，就本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和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

见： 

一、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

依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号—半

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（2021 年修订）》的规定和《关于规范上市公

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证监发

[2003]56 号）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（证监发

[2005]120 号）的要求，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我们对公司报告期内对

外担保情况进行了核查和监督，现就公司执行上述规定对外担保事项

的专项说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报告期内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发生的担保额度为 20,000 万元，

累计担保总额度为 115,840 万元，均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海南省文

创旅游产业园集团有限公司、车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、三

亚凤凰岭文化旅游有限公司、山南华闻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担保，符

合公司生产经营和资金合理使用的需要。报告期末实际担保余额合计  

84,409 万元，占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未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

的净资产的 30.77%；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的情况。 

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违规担保情况；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及相关事

项符合证监发[2003]56 号文和证监发[2005]120号文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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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于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关联方交易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证监发

[2003]56 号文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我

们阅读了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现就公司 2021

年上半年关联方占用资金和关联方交易等问题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1．报告期内，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占用资金

的情况。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和其他关联方的其他

资金往来属于正常的业务委托经营关联交易产生的资金往来。 

2．公司与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发生的资金往来是正常的资金借

用和日常资金调拨所致，有利于拓展公司经营业务和提高资金使用效

益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3．报告期内，公司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合理，关联交易遵循“公

正、公平、公开”的原则，交易程序合法，关联交易及因关联交易产

生的关联方资金往来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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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

司对外担保情况等有关事项之独立意见》之签署页） 

 

 

 

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独立董事（签字）： 

 

陈建根            田迎春           孔大路 

 

 

 

 

 

 

2021年 8 月 5 日 


